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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請領國旅卡費用案並無護短之情 

本署主任觀護人程 oo 因涉犯詐欺罪，經本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

分確定乙案，據某電子媒體於網路刊載「遭質疑官官相護」乙情，澄

清說明如下： 

一、前述某電子媒體於網路刊載本署辦理此案「遭質疑官官相護」，

係因接獲投訴。投訴人認本署程主任觀護人所為符合貪污治罪條

例，但本署偵辦後卻只以刑法詐欺論罪並給予緩起訴，故質疑本

署官官相護。但公務員請領差旅費所涉小額詐領款項案件實務上

並非少見，本署分案辦理後，經檢察官查閱實務上包括臺灣高等

法院 100年度上訴字第 2238號、102年度上訴字第 2401號等相

關判決，就公務員持國旅卡消費，於請領事務費或差旅費後，再

重複請領國旅卡補助費用之個案，均經法院以刑法詐欺論罪確定，

主要因國民旅遊卡消費之核銷與撥款，屬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

尚與公務員職務之執行無關，是程主任觀護人重複請領國遊卡補

助費用，與法定職務權限並無關連，並非執行公務，亦非屬利用

職務上及其職務上衍生之機會，應與貪污治罪條例之構成要件不

符，而未犯貪污治罪條例罪名。 

二、檢察官確認事實及法律適用後，考量程主任觀護人自首犯行，已

有悔意；並已繳回犯罪所得(經計算為新臺幣 11,440 元)；又無

前科等情，諭知其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 4個月內，向國庫

支付新臺幣 10 萬元之條件。並於 107 年 3 月 8 日偵查終結，對

程主任觀護人為附前述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並依職權送再議後，

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於同年月 22 日為駁回之處分，

 



維持本署檢察官之緩起訴處分，該案因而確定，足認檢察官以刑

法詐欺罪為緩起訴，認事用法有據。  

三、本案檢察官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均有所本，已如前述，並無官官相

護情事。本署檢察長初獲悉本案後，除要求檢察官依法秉公處理

外，並無特別指示。檢察官偵辦過程中，檢察長亦未對檢察官進

行任何干涉或要求。電子媒體所載「投訴人甚至懷疑，今年五月

可能有一波檢察長調動，可能該署在此之前不想出狀況，將案件

以大化小？」云云，更屬投訴人毫無根據之臆測。 

四、基上說明，本署就程主任觀護人所涉上開案件依法公正辦理，並

無官官相護，電子媒體引述投訴人之片面質疑，為免社會大眾誤

解，以訛傳訛，故特此澄清說明。 


